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征集第四届泰兴文艺奖申报作品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园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泰兴文艺奖是泰兴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全市文艺最高奖，每三年评选一届。2014年第四届泰兴文艺奖评选工作即将开始。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作品范围和条件
1.申报作品主要包括文学、书法、美术、摄影、音乐、舞蹈、民间艺术、戏曲、影视（含广播剧）等文艺门类。
2.申报作品应为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我市作者公开发表、出版、演出、展览的作品。
3.申报作品应符合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原则，内容健康，格调向上，有较鲜明的艺术个性。
二、申报的原则、方法、数量
第四届“泰兴文艺奖”评选作品征集工作坚持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主要通过市各文艺家协会面向社会广泛征集申报作品。申报人应认真填写《作品申报表》（见附件），并提供相应原件、复印件、音像制品等，报送市文联办公室，联系电话：87634094。一人限报一件（部）作品。
三、申报时间
从即日起至9月30日止。
四、奖项设置
泰兴文艺奖按文学和艺术两大类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作品奖和入围奖。同时，为培扶文艺新生力量，特设立“新人奖”，对在某文艺门类崭露头角的新人进行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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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泰兴文艺奖评选办法
为确保第四届泰兴文艺奖评奖工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使评奖过程健康、有序进行，按照市委、市政府相关精神，制定本办法。
一、评审机构
第一条  成立泰兴市第四届文艺奖评审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及市文联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文联，具体负责文艺奖评审工作。
第二条  成立泰兴市第四届文艺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由本市文艺界专家和特邀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在领导小组领导下，负责各文艺类别参评作品的初审、复审及终审工作。
第三条  评审委员会成员由评审工作领导小组确定。本市评审委员会成员实行回避制度，其作品不参加本人所在评审类别的评奖。
二、参评范围
第四条  参评作品主要包括文学、书法、美术、摄影、音乐、舞蹈、民间艺术、戏曲、影视（含广播剧）等门类。
第五条  参评作品应为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我市作者创作并公开发表、出版、演出、展览的作品。
三、申报原则及要求
第六条  第四届“泰兴文艺奖”评选作品征集工作坚持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主要通过市各文艺家协会面向社会广泛征集申报作品。一人限报一件（部）作品，合作作品可共同申报，也可由作者之一单独申报，但须经其他作者同意；我市作者与外地作者合作的作品，必须是我市作者为第一作者，且征得合作者同意后方可申报（均须附书面证明）。
著作权人或著作权归属不明确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作品，不得申报。所有申报参评的作品，须由申报单位或个人填写《泰兴文艺奖申报表》一式三份，按不同文艺门类分别报送下述材料：
1、文学作品。包括在报纸及专业性刊物公开发表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以及公开发行的文学作品集和文艺论著。
（1）长篇小说、作品集、文艺专著等须提供有书号的正式出版物一式三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提供作品一式三份。
（2）作品出版情况（出版社、出版时间和发行量、再版情况、社会反响等）介绍。
（3）获奖证书原件、复印件。

2、书法作品。包括参加过展览、评奖的各类书法作品，发表在正式出版刊物上的作品，公开发行的书法作品集。
（1）展览情况介绍（主办单位、展览时间、社会评价等）。
（2）参展（获奖）证书原件、复印件。
（3）登载、发表作品的刊物原件。
（4）结集作品的原作品集三份。（出版社、出版时间、书号）。
3、美术作品。（要求同“书法作品”）
4、摄影作品。（要求同“书法作品”）
5、音乐作品。包括获奖和正式公开演、播出的各类器乐、声乐作品，含歌词创作、曲谱创作等。
（1）光碟一式二套，词曲简谱三份。
（2）演出播放情况介绍（演出时间、地点、场次、社会反响等）。
（3）词曲作者书面授权书。
（4）获奖证书原件、复印件。
6、舞蹈作品。包括正式公开演出、参赛的各类舞蹈作品。
（1）光碟一式二套。
（2）演出情况介绍（演出时间、地点、场次、投入、收益、社会反响等）。
（3）获奖证书原件、复印件。
7、民间艺术。包括参加过展览、评奖的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在刊物上发表的各类民间文艺理论、作品图片等作品，参加过演出的民间艺术表演节目等。
（1）参展、获奖情况介绍（主办单位、时间、社会评价等）。
（2）参展（获奖）证书原件、复印件。
（3）发表作品的刊物原件。
（4）表演的光碟一式二套。
8、戏曲作品。包括正式公开演出、评奖的各类戏剧、曲艺作品。
（1）光碟一式二套。附文字脚本打印稿三份。
（2）演出情况介绍（演出时间、地点、场次、投入、收益、社会反响等）。
（3）获奖证书原件、复印件。
9、影视（含广播剧）。包括电台、电视台、影视中心（厂）创作并正式播映广播剧、电视剧、电影及专业文艺作品。
（1）广播剧、影视作品光碟一式二套，附文字脚本打印稿三份。
（2）播映情况介绍（播映时间、场次、投入、收益、社会反响等）。
（3）获奖证书原件、复印件。
所有上报的文字，复印材料须统一使用A4尺寸规格，音像制品盒上须标明作品名称，作者姓名，申报单位（如以单位申报），文艺类别。
四、评奖标准
第七条  参评作品应符合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原则，内容健康、格调向上，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第八条  参评作品须在地级市以上专业刊物、媒体发表或由省、市级以上各文艺家协会、政府及宣传文化部门主办的展赛中入展、演出、获奖并有一定影响。
第九条  参评作品应在某一文艺门类中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并得到专家肯定，取得较大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
第十条  参评作品应对宣传泰兴，扩大泰兴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发挥重要作用。
第十一条  凡符合本《评审办法》第七至十条评奖标准，根据优秀程度，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坚持按质评奖，参评作品的质量达不到标准，可以空缺。
第十二条  设立“新人奖”。对在某一文艺门类崭露头角的新人进行表彰和奖励。申报新人奖的人选由各协会提名，候选人提供申报作品。
四、评审程序
第十三条  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收到申报作品材料后，完成初评前的核对、分类、登记造册工作。
第十四条  评审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第四届“泰兴文艺奖”评审办法》。依据《办法》对申报作品进行初审，评选出入选作品和推荐等级。在初评的基础上，由评审委员会对入选作品进行终审评定，评选出最终的获奖作品及获奖等级。
五、评审原则
第十五条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评审工作邀请相关媒体进行跟踪、监督，评审结果向社会予以公示。
六、表彰及奖励
第十六条  本届文艺奖按文学和艺术两大类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作品奖和入围奖。同时设立“新人奖”，对在某文艺门类崭露头角的新人进行表彰、奖励。
第十七条  获奖者由市政府颁发《第四届“泰兴文艺奖”获奖证书》和奖金、奖品。
七、附  则
第十七条  本评审办法由泰兴市第四届文艺奖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届泰兴文艺奖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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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申报作品为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公开发表、出版、 演出、展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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